附件1：

中华环保联合会单位会员申请表

暨石油石化环保专家委员会委员申请表
	单位名称
	

	主要业务
	

	申请类别
	常务理事单位（石油石化环保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单位）   □

理事单位（石油石化环保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单位） □      

会员单位（石油石化环保专家委员会委员单位）       □

	法人代表
	
	电  话
	
	手  机
	

	联 系 人
	
	性  别
	
	职  务
	

	电    话
	
	手  机
	
	传  真
	

	电子信箱
	
	微信号
	

	地    址
	
	邮  编
	

	推荐人或

推荐单位
	

	注意事项：

1、提供企业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等资质资料复印件及单位简介供中华环保联合会存档。

2、会费标准：常务理事单位15万；理事单位6万；会员单位3万。该会费均为五年会费标准，入会时一次交纳。

3、中华环保联合会账户信息：

户  名：中华环保联合会

开户行：北京银行和平里支行

账  号： 010 9035 3700 1201 0551 0048

	单

位

签

章
	中华环保联合会：

经研究，我单位决定加入中华环保联合会           单位（石油石化环保专家委员会_______单位），并同意缴纳会费人民币__________元。   

年    月    日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和平里14区青年沟东路华表大厦6层610室   邮编：100013

联系人：刘媛媛 电话：010-51230012， 传真：010-51230012，邮箱：cnjg@163.com

请将此表盖章后以传真件或电子扫描件方式发送至上述联系方式。





